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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信威通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变更为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

并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北京信威通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筹划的重大事

项的初步确定交易方案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已于 2016 年 2 月 1 日起停牌。现公司拟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变更

为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内容如下： 

一、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背景、原因 

公司主要收入集中于无线通信及宽带无线多媒体集群系统设备、运营支撑管

理系统和移动互联网业务系统等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为培育新的利

润增长点，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公司战略发展规

划，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公司拟在不断加强和巩固传统业务的同时，利用公

司技术和行业发展的积累，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实现与传统业务的协同发展。 

（二）框架方案介绍 

1、主要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主要涉及两项资产的购买，交易对方涉及海外上市公司股东、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简称“新三板”）挂牌公司及其股东。 

2、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方式原计划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不构成

借壳上市、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标的资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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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主要涉及两项资产的购买，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之一为海外上市公

司，其所属行业为信息服务行业；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之二为新三板挂牌公司，

其所属行业为装备制造行业。 

二、公司在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一）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做的工作 

1、公司本次交易主要涉及两项资产的购买，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之一为海

外上市公司、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之二为新三板挂牌公司。停牌期间，公司积极

与相关方就本次交易的相关方案进行沟通、磋商。 

2、本次交易中，涉及收购海外上市公司部分，公司拟聘请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财务顾问，已聘请德勤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作为境外财务顾问、香

港鸿鹄律师事务所等作为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进行尽职调查、方案论证；涉及收

购新三板挂牌公司部分，公司拟聘请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财务顾问，已聘

请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对本次收购进行尽职调查，已于2016年3月份开始工作。 

（二）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停牌进展公告。 

三、变更后的交易方案及变更原因 

公司原计划发行股份购买上述标的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但由于资产之一为

海外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交易架构较为复杂，且两国法律环境及

上市公司的交易规则有较大差异，需要就相关法律规定及规则与交易对方进行大

量的沟通，预计在预定的停牌时间内难以沟通达成一致意见。但拟收购的海外上

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与公司的战略契合度极高，且针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以及审

计、评估均进展顺利，除对价支付方式以外，双方均已基本达成一致，为了顺利

推进本次交易，现经公司、中介机构反复协商、论证，拟将原方案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变更为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该海外上市

公司 100%股份，同时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购买该海外上市公司 100%

股份事项并不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批为生效条件；若本次非公开

发行未获得证监会的审批或募集资金不足，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

式筹集收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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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资产之二新三板挂牌公司的资产规模较小，鉴于标的资产之一海外上市

公司的收购对价变更为 100%现金支付，经与交易对方协商，标的资产二不适宜

单独发行股份购买该资产，原定交易方式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变更为 100%支付

现金购买该新三板挂牌公司。购买该新三板挂牌公司股份拟不作为本次变更后的

非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 

四、承诺 

公司承诺自本次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五、股票复牌安排 

目前，公司正在继续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评估，以及与拟收购的海外上市

公司及交易对方协商交易方案及收购协议。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5

月 3 日起继续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公司将在停牌期满前召开董

事会审议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及时复牌并公告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情况，期间

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六、风险提示 

公司在非公开发行股份过程中，存在可能未能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等原因而中止的风险，亦存在由于未能取得国内外

相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审查通过而中止交易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信威通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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